
1

12325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监管热线
举报处理规定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（统称举报人）

依法举报涉粮涉储违规违法行为的权利，规范 12325 全国粮

食和物资储备监管热线（以下简称“热线”）举报处理工作，

根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《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》及有关

粮食和储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热线实行统一受理、分级负责、实事求是、便

民高效的处置原则。

第三条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热线的统一管理。

地方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各垂

直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垂管局”）及有关单位按照属地原则

和管理职责负责承办查处举报线索等工作。

第二章 接收受理

第四条 举报人可拨打 12325热线电话或登录国家粮食

和物资储备局政府网站进行举报，电话受理时间为法定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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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8:30-12:00,13:00-17:00；网站全天候 24 小时接收举报。

第五条 热线提倡实名举报。举报人应遵守诚实信用原

则，客观真实反映问题，尽可能提供详细情况，对其真实性

负责，并保持预留联系方式畅通。

第六条 举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（一）不属于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职责范围的；

（二）无明确被举报对象、诉求目的描述不清等举报基

本要件不全的；

（三）通过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已经解决、

正在解决，或已由其他机关受理的；

（四）不予受理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七条 热线接到举报后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一般

应在 5 个工作日内（含第 5 个工作日，下同）作出是否受理

的决定。实名举报不予受理的，应自接到举报之日起 15 个

工作日内联系举报人，告知情况并说明原因。

第八条 举报人可拨打热线电话查询举报受理情况及

核查进度。

第三章 办 理

第九条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一受理涉及粮食和

中央储备物资违规违法行为的举报，自受理之日起 3 个工作

日内向承办单位分办。

第十条 一般情况下，举报应自受理决定作出之日起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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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工作日内核查办结，特殊情况下，可延长办理期限，延长

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。对于涉嫌违规违法行为性

质严重，群众反映强烈，社会影响较大，或具有突发性、需

要紧急处置的举报，可另行指定核查期限。

第十一条 各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、垂管局及有

关单位应对核查结果负责，核查过程要全程记录留痕。

第十二条 对已受理的举报，举报人有提供证据资料

的，由举报核查单位与举报人联系，依法办理交接手续。

第四章 投 诉

第十三条 举报人对热线服务态度或服务质量不满意，

对热线受理举报核查结果有异议，或认为举报核查人员行为

不当的，可通过热线进行投诉。

第十四条 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（一）针对热线受理举报范围以外问题投诉的；

（二）无正当理由投诉的；

（三）投诉对象和投诉内容不明确的；

（四）无法提供必要证据的；

（五）其他依法不予受理的投诉事项。

第十五条 热线接到投诉后，应在 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

否受理的决定。实名投诉不予受理的，应自收到投诉之日起

7 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人。投诉应自受理决定作出之日起 30

个工作日内核查办结。有特殊情况的，可延期一次，最长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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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15 个工作日。

第十六条 热线受理的投诉，由被投诉人所在单位或其

上级单位按有关规定进行核查。

第五章 督促反馈

第十七条 各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、垂管局和有

关单位应及时核查分办至本单位的举报，密切跟踪转办举报

的核查情况，建立层级催办督办制度。重要举报要挂牌督办。

第十八条 实名举报和投诉核查结束后，核查单位应及

时答复举报人或投诉人。热线不定期随机抽取核查办结的举

报，进行电话回访。

第六章 信息管理

第十九条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建立热线系统平台，

并负责平台的日常运行维护，各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

门、垂管局及有关单位应充分利用系统平台，规范举报处理

流程。

第二十条 各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、垂管局及有

关单位应依照《档案法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对举报核查

相关文字、音像资料等立卷归档。内容涉密的信息，按照国

家有关保密规定管理。

第二十一条 各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、垂管局及

有关单位如需调阅热线线索相关资料，应按照《粮食行政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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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记录信息资料调阅使用管理办法》及有关规定进行。

第二十二条 各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、垂管局及

有关单位应充分利用热线加强对涉粮涉储违规违法问题的

监测和统计分析，制定有效措施，防范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

问题隐患。

第七章 监督与责任

第二十三条 各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、垂管局及

有关单位在核查举报过程中应严格履行法定程序，遵守执法

人员行为规范和时限要求，自觉接受监督；核查人员与举报

事项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

第二十四条 举报核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、玩忽职

守、徇私舞弊或者违反本规定行为的，举报超过时限仍未核

查办结且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，依规

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

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各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、垂管局及

有关单位举报核查人员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依法保护举报

人和被举报对象的合法权益。不得私自摘抄、复制、扣押、

藏匿、销毁举报材料；严禁泄露举报人和被举报对象信息；

不得将举报人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、住址等信息向被

举报对象及无关人员透露；不得泄露被举报对象商业秘密。

第二十六条 举报人反映问题应当客观真实，不得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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陷害他人，不得采取暴力、胁迫或者通过其他违法手段干扰

正常工作秩序。出现此类行为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，交

由公安机关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二十七条 举报人、投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经热

线提醒仍不改正的，纳入黑名单管理，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

机关处理：

（一）发表违规违法及反动言论的；

（二）恶意举报或投诉，侮辱、谩骂、骚扰热线工作人

员，恶意中伤他人的；

（三）同一举报事项，无实质补充内容，反复举报，或

已告知查办结果，仍反复举报的；

（四）其他恶意举报或投诉的情形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二十八条 办理期限中，检验检测、鉴定以及其他部

门协助调查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
